
洛发改审批〔2026〕28号
洛阳市发展和改革委员会
关于洛龙区李楼片区排涝渠道综合整治项目初步设计的批复

市城市管理局：
你单位《关于报送洛阳市伊河东片区雨水排涝泵站建设项目等8个项目初步设计的函》及有关材料收悉。经研究，批复如下：

一、原则同意你单位委托洛阳市规划建筑设计院研究院有限公司编制的《洛龙区李楼片区排涝渠道综合整治项目初步设计》，项目代码：2601-410300-04-01-280861，项目建设工期12个月。

二、李楼片区排涝渠道综合整治项目位于洛阳市洛龙区，是李楼片区的三条重要排涝渠道。设计渠道总长17474米，渠底宽2.8-3.2米，边坡1:0.5，渠道深2.8-3.2米，渠道采用浆砌片石护砌；在渠道两侧布置防护网。

渠道的具体规模如下：

1、古洛渠南起铁路洞，北至胜利渠，长度2254米，渠道采用50年一遇排涝标准设计，渠道底宽3.2米，上口宽6米；

2、胜利渠西起军屯倒虹，东至古洛渠入口，长度1298米，另一段西起古洛渠入口，东至潘寨入河口，长度7607米，渠道采用50年一遇排涝标准设计，渠道底宽3米，上口宽6米；

3、东三支干渠西起楼村进水口，东至石罢入河口，长度6315米，渠道采用50年一遇排涝标准设计，渠道底宽2.8米，上口宽6米。

三、本项目内涝防治标准重现期50年一遇。

四、本次洛龙区李楼片区排涝渠道综合整治项目总概算核定为5175.44万元。其中：工程费用4432.10万元。

五、请你单位抓紧开展施工图优化设计；建设中项目投资应控制在初步设计核定的概算范围内；符合相关规定确需增加投资概算的，应当提出调整方案及资金来源，并按规定程序报批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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